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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贸易纠纷的管辖与法律适用性分析
张福元

（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 300410）

【摘 要】 现阶段，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，经济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众多行业和领域，越来越多到企业开始迈出国门，
走向世界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快速发展，我国的对外贸易事业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效。
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也开始进军庞大的中国市场，市场竞争形势更加激烈。而在对外贸易的
过程中，贸易纠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。针对相关对外贸易纠纷的处理，有相应的管辖权和法律规定，为
相关方面做好纠纷协调和冲裁提供了依据。本文重点分析了对外贸易纠纷中的仲裁和诉讼管辖办法，分
析相关对外贸易纠纷中的法律适用性问题，为更好地理解对外贸易，维护好合法权益，解决好争端和纠
纷等问题提供一些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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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 [3]。而在我国的《仲裁法》中有规定明确指出，一方

当事对于另一方选择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效力存在异

议的，需要在仲裁庭第一次开庭之前就提出异议。

1.2 诉讼管辖
就对外贸易纠纷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，这一过程中

的诉讼管辖比较负责，不过在相关对外贸易纠纷中，多

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商，选择好相应的法院来执行他

们的诉讼管辖，也称为协议管辖制度。这一规定在众多

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中都有涉及。在我国的《民事诉讼

法》中指出，一方当事人选择法院管辖，应该具备以下

几个条件：一是选择诉讼法院需要通过书面形式提出诉

讼申请，或者是在双方当事人合同中就定好管辖条款，

也可以在合同签订之前就管辖条件问题通过书名形式进

行确定；二是双方协商选择的法院应该是和相关贸易争

议和纠纷有涉及联系地点的法院，可以选择当事人所在

地、合同签订地、履行地或者是标的物所在地法院；三

是相关法院选择不能和级别管辖以及专属管辖相违背 [4]。

比如，在《民事诉讼法》中，规定重大涉外安全应该由

中级人民法院一审，这类纠纷案件不可以交由基层人民

法院管辖，即在双方的协商中，选定基层法院是不可行

的。同样，规定那些必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贸易

纠纷案件，也不能选择中级乃至高级人民法院管辖。在

《协议选择法院公约》中，还规定了一方当事人一旦进行

了法院选择，这时候，只有被选定的法院有对于这起案

件的管辖权力。所以，在符合相关法律文件规定的法院

选择范围中选择对应的法院，被选中的法院对于相关对

外贸易纠纷案件就具有专属管辖权。

而如果在出现对外贸易纠纷情况后，双方当事人有

一方提出诉讼，但是没有具体选择对应的法院来管辖，

这时候，一般相应的管辖权应该是义务履行地或者是被

告住所所在法院刑事管辖权。

2  对外贸易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

对外贸易纠纷问题处理中，常常出现一个普遍的问

题，那就是贸易双方国家对于相关纠纷问题的法律界定

和解决等有不同的规定，这时候，选择哪个国家的法律

目前，在对外贸易纠纷中，应对纠纷的方法比较多。

贸易纠纷往往牵涉双方当事人，可以通过协商解决，还

可以通过第三方调解来解决，必要情况下可以通过仲裁

机构仲裁或者是让法院审判 [1]。对此，本文研究了对外

贸易纠纷中的仲裁以及诉讼中相关法律问题，为对外贸

易纠纷问题的应对提供一些思路。

1  对外贸易仲裁和诉讼管辖

相关当事人在借助仲裁或者是诉讼方式来解决贸易

纠纷问题时，需要明确的是，这份仲裁和诉讼请求是向

哪一方国家的相关仲裁机构或者是法院提出呢？所以，

这里就涉及相关对外贸易纠纷的管辖权问题。

1.1 仲裁管辖
仲裁机构本身不属于国家机构，和法院这类审判机

构也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仲裁机构对于一切贸易纠纷实际

上都没有法定的管辖权。而就不同国家的仲裁法来看，

一般都实施协议仲裁制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对于相应的贸

易纠纷事件，双方都认为可以通过仲裁协议的方式来解

决，并且同意具体的仲裁机构来负责这起纠纷的仲裁的

情况下，是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纠纷的 [2]。而在我

国的仲裁法中指出，仲裁委员会是双方当事人协议选定

的，且指出，仲裁机构不实施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。这

一规定在很多国家都是适用的，都是将双方当事人共同

认定的仲裁机构作为仲裁的前提。对此，可以得出结论，

那就是仲裁机构对于相关对外贸易纠纷的管辖权，主要

来自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，仲裁机构本身没有法定

管辖权。

举例来看，按照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

则》的规定，如果出现当事人单方面向某个仲裁机构提

出仲裁申请，但是另一方当事人不接受让这个仲裁机构

来对于纠纷事件进行仲裁的情况，这时候，相应的仲裁

庭需要对于双方就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问题进行裁决。而

另一方当事人要是对此有所异议，这个异议提出不能在

答辩时或者是在反诉答复时，否则异议视为无效。在

《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》中指出，一方当事人对于仲裁

庭管辖权存在异议的，应该在相关问题答辩前就提出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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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裁决和审判依据关系到双方的利益，所以比较棘手。

2.1 程序法适用问题
针对仲裁或者是诉讼的程序，一般执行“场所支配

行为”原则，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法或者是法院所

在地的诉讼法。在《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》中指

出，适用的仲裁法为瑞典仲裁法以及本规则做出的补充

和修正 [5]。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条约中，指出不管哪

种审判或者是附属活动，都需要按照相关审判地国的诉

讼程序来执行。而仲裁相对不一样，这类法律适用，不

同国家的规定也可能不一样。在《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

述》中，指出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选择使用的仲裁

程序，但是在双方没有选择何种仲裁程序的前提下，则

使用仲裁所在地的法律。而反过来，要是双方当事人通

过书面约定，选择相关适用仲裁程序，可以按照双方的

协议来进行选择。

2.2 实体法适用问题
针对相关对外贸易纠纷问题进行解决，可以通过仲

裁或者是法院诉讼的方式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解

决相关贸易纠纷，还需要对于贸易关系的准据法进行确

定，也就是通过对于贸易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

所确定的法律。而针对这一问题，很多国家采取的“意

思自治”，也就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选择相关的争议处

理使用法律。在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

约》中指出，销售合同纠纷的适用法律选择可以是双方

当事人进行协商选择。而国际上相关的贸易公约中也指

出，可以由贸易的买卖双方协议制定使用哪个国家的法

律。我国的相关法律对此也有规定，在《涉外经济合同

法》中，指出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选

择双方争议问题适用的法律 [6]。

此外，在相关法律规定中还指出，双方当事人选择

的纠纷处理的适用法律必须要明示的。可以在双方签订

合同的时候对于这一问题就提出明示，比如，规定在合

同中一方出现某种问题，按照哪一方的某个具体的法律

文件来进行问题解决。不过在，这一点上也有例外，比

如，英国提出默示选择，指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指

出具体适用哪种法律条文的情况下，可以由法官推定当

事人选择适用法律。

除此之外，在相关适用法律的选择中，还有很多国

家坚持关系最密切的选择原则，将这种选择方式作为前

者“意思自治”的补偿 [7]。在相关公约中，指出，对于

没有明确选择相关适用法律的合同和纠纷案件，可以按

照和案件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相关法律来进行处理。在

我国《民法通则》以及《涉外经济合同法》中，指出，

在当事人没有适用法律选择的情况下，选择和相关合同

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。一般不同该类型的合同在这

一原则下，适用法律选择有下面几种情况：

第一，针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

方营业所在地的法律；

第二，针对技术转让类合同，适用受让人营业场所

所在地法律；

第三，针对加工承包类合同，适用承包人营业场所

所在地法律；

第四，针对成套设备供应合同，适用设备安装运转

地方法律；

第五，针对工程承包类合同，适用工程所在地法律；

第六，针对劳务合同，适用劳务实施地法律。

而基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原则，如果相关对外贸

易纠纷的适用法律为外国法，但是外国法的规定和我国

法律的相关原则和公共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，可以不适

用外国法，而是可以选择我国相关法律 [8]。

3  结语

对外贸易纠纷的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，对于解决对

外贸易纠纷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也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合

法权益。在进行贸易交往的过程中，应该明确相关的管

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，认识到在贸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

纠纷，在合同条款中，尽量标明相关的管辖和法律适用

条例，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后续纠纷

发生后自身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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